
 

2018 年 3 月 20 日  
會議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持續進修基金的進一步優化措施及額外注資建議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介紹持續進修基金（基金）的進一步優化措

施及向基金額外再注資85億元的建議。  

 
基金的進一步優化措施  
 
2017 年 11 月公布的優化措施  
 
2. 當局於 2017 年 11 月 21 日的委員會會議上曾簡介經檢討

後基金的一系列優化措施，以及向基金注資 15 億元的建議。這些

原擬的優化措施包括將基金申請人的年齡上限由 65 歲提高至 70
歲 1、擴大基金課程範疇至所有在資歷名冊登記的課程 2、撤銷申領

發還款項的有效期及次數上限3，以及加強對基金課程的質素保證

監管 4。上述一系列的優化措施將大大增加學員進修的選擇及靈活

性，簡化行政安排，並加強保障學員的權益。  
 
提高資助上限  
 
3. 雖然委員歡迎上述的原擬優化措施，並原則上不反對向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提交注資 15 億元的建議，惟通過兩項

議案要求當局考慮提高自 2002 年基金成立以來未曾調整的基金資

助上限，分別要求當局提高資助上限至 20,000 元及 40,000 元。  
 
 

                                                 
1  合資格的申請人數增加約 390 000 人。  
2 雖然不包括大學資助委員會資助的課程和僱員再培訓局提供的課程，但擴大課程範

疇後將令合資格基金課程由現時約 7 800 項增至最少約 11 800 項。  

3  目前申請人須於開立帳戶後四年的有效期內完成相關基金課程，並只可在期內申領

資助最多四次。  
4  過去未有於資歷名冊登記的基金課程須在四年過渡期內取得資歷名冊登記，方可繼

續維持基金課程資格。所有基金課程續期時亦將受更嚴格的文件審核制度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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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委員會的回應與公眾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相若，即要求當

局提高基金資助上限。經仔細考慮，財政司司長在其 2018-19 年

度《財政預算案》中宣布，建議將基金資助上限由現時的每人

10,000 元增加至 20,000 元，並期望透過提高資助上限，進一步鼓

勵市民持續進修，更好地裝備自身以應對急劇轉變的職業、科技

及社會經濟發展。  
 
共付比率  
 
5. 根據現行安排，學員成功修畢基金課程後可申領發還課程

費用的百分之八十，資助上限為 10,000 元。換言之，以學員需共

付課程費用的百分之二十計算，報讀一項收費 12,500 元的課程將

可全取 10,000 元資助。我們留意到基金推出初期，有一些培訓機

構的課程費用即時提升至約 12,500 元，追貼基金設置的資助上限，

惟課程內容未見重大改動。而在目前，收費在 12,500 元以下的課

程，約佔所有基金課程的百分之七十八。故此，在實施新的 20,000
元資助上限後，為避免新增的資助帶來類似的情況，我們建議將

第二個 10,000 元資助的學員共付比率増加至百分之四十，而第一

個 10,000 元資助的共付比率則維持不變（即百分之二十）。  
 
重新啓動已結束帳戶  
 
6. 自基金於 2002 年成立以來，累計約 770 000 名香港市民開

立基金帳戶。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結束帳戶 5的總數為

680 000 個，當中超過一半（或約 395 000 個）沒有用畢每人 10,000
元的資助 6，而當中約 200 000 個在帳戶結束前從未申領過任何資

助。該 395 000 個已結束帳戶的未動用結餘總額約為 27.6 億元。

與此同時，因應建議將資助上限倍增至 20,000 元，我們建議作為

一次性的酌情安排，容許所有已結束的帳戶重新啟動。換言之，

過去已用畢 10,000 元資助的申請人，可重啟帳戶並受惠於新增的

10,000 元資助；而過去尚未用畢 10,000 元的申請人，則可重啟帳

戶並使用原有的 10,000 元資助中未動用的結餘，再加上新增的第

二個 10,000 元資助。帳戶重啟後在新的共付比率下的示例載於   
附件 1。  
  

                                                 
5  在現行制度下，如申請人用畢 10,000 元資助，或已申領共四次資助，或其帳戶的四

年有效期已屆滿或已超出年齡上限，其基金帳戶即告結束。   

6  另外 285 000 個已結束的基金帳戶持有人已用畢 10,000 元資助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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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文第 2 及 4 至 6 段的所有優化措施與現行安排的比較一

覽表載於附件 2。  
 
 
向基金額外注資的建議  
 
8. 現時基金的核准承擔額為 62 億元 7。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

基金的總承擔金額約為 52 億元 8，而可用結餘約 10 億元。假設基

金按現時參數運作（即不考慮任何擬議的優化措施），基金結餘

會於 2020 年前用盡。為配合資助上限的增加並同時適用於已結束

帳戶，以及維持基金的運作，2018-19 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

除了在 2017-18 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的 15 億元注資外，政府

將額外向基金再注資 85 億元。  
 
9. 若獲財委會批准，基金的總撥款額將增加至 162 億元，撥

款將用於支付資助及基金的行政費用。基金的實際現金流及使用

年限，將視乎合資格申請人因應優化措施而申領資助的速度及申

領資助的金額。我們估計總撥款額獲增至 162 億元後，基金可繼

續運作至 2026 年中，並可讓共約 610 000 名學員受惠 9。   
 
 
實施安排  
 
10. 在獲得委員的意見後，我們計劃向財委會尋求批准一併向

基金注資 100 億元的建議。我們亦即開展籌備落實上文所述的各

項優化措施及系統提升。進一步優化措施包括增加資助上限至

20,000 元、調整共付比率，以及重新啟動已結束帳戶及其未動用

結餘，這些並非原有系統可處理的常設功能。基金辦事處需就此

檢視及大幅修改運作流程和電腦系統，以應付重啟、轉換及核實

約 680 000 個已結束帳戶的數據，以及持續管理及有系統地檢索數

以十萬個重啟的、現時生效的及新開立的帳戶資料所需的各項要

                                                 
7  財委會在 2002 年 4 月 (見 FCR(2002-03)6 號文件 )通過撥款 50 億元成立基金。其後，

財委會於 2009 年 7 月 (見 FCR(2009-10)35 號文件 )通過撥款 12 億元增加基金的承擔

額。  

8  包括約 44 億元已向學員發放的資助和行政成本，以及預留 8 億元予已開戶但在四年

有效期內，學員仍未申領發還之款額。  

9  估算的 610 000 名受惠學員包括：( i )  150 000 名現時有效的基金帳戶持有人； ( i i )  已

結束帳戶的持有人中的百分之十五會重新啟動帳戶及申請資助，即 100 000 名；及  
( i i i )  360 000 名在優化措施實施後開立新帳戶的學員 (即每年約 52 500 名，比現時數

字增加百分之五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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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因此，我們預期需時約 12 個月準備全部優化措施，期望於 2019
年初（如獲財委會批准撥款）同時實施。優化措施（包括新的資

助上限）將適用於生效日期或以後開課的基金課程。  
 
 
徵詢意見  
 
11. 請委員省覽上文所載的進一步優化措施及擬議的額外注

資，並提出意見。  
 
 
 
 
 
勞工及福利局  
2018 年 3 月  
  



 

附 件 1 
重 新 啟 動 已 結 束 基 金 帳 戶  

 
在 新 的 共 付 比 率 下 之 示 例  

 
假 設 ： 於 優 化 措 施 生 效 日 期 後 ， 學 員 讀 報 一 項 費 用 為 15,000 元 的 課 程  

 
 

例 子 1)  學 員 過 去 已 用 畢 原 有 的 10,000 元 資 助 （ 即 帳 戶 內 未 動 用 結 餘 為 0 元 ）   

 帳戶中    
未動用結餘 

學員    
共付比率 

相關學員承擔

的課程費用 
政府資助的

課程費用 
發放資助後

的帳戶結餘

原有 10,000 元 
上限 

0 元 20% 0 元 0 元 0 元 

新增 10,000 元 

上限 

10,000 元 40% 6,000 元 9,000 元 1,000 元 

合計 = 6,000 元 = 9,000 元 

 

= 1,000 元 

 
例 子 2)  學 員 過 去 曾 獲 發 放 5,000 元 資 助 （ 即 帳 戶 內 未 動 用 結 餘 為 5,000 元 ）   

 帳戶中    
未動用結餘 

學員    
共付比率 

相關學員承擔

的課程費用 
政府資助的

課程費用 
發放資助後

的帳戶結餘

原有 10,000 元 
上限 

5,000 元 20% 1,250 元 5,000 元 0 元 

新增 10,000 元 

上限 

10,000 元 40% 3,500 元 5,250 元 4,750 元 

合計 = 4,750 元 = 10,250 元 

 

= 4,750 元 

 

例 子 3)  學 員 過 去 從 未 申 領 資 助 （ 即 帳 戶 內 未 動 用 結 餘 為 10,000 元 ）   

 帳戶中    
未動用結餘 

學員    
共付比率 

相關學員承擔

的課程費用 
政府資助的  
課程費用 

發放資助後

的帳戶結餘

原有 10,000 元 
上限 

10,000 元 20% 2,500 元 10,000 元 0 元 

新增 10,000 元 

上限 

10,000 元 40% 1,000 元 1,500 元 8,500 元 

合計 = 3,500 元 = 11,500 元 

 

= 8,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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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持 續 進 修 基 金 (基 金 )現 行 安 排 與 所 有 擬 議 優 化 措 施 的 比 較  
 

所 有 擬 議 優 化 措 施，將 一 律 應 用 於 新 開 立 的、現 時 有 效 的 及 已 結 束 的 帳 戶。

優 化 措 施 只 適 用 於 生 效 日 期 或 以 後 開 課 的 基 金 課 程。學 員 報 讀 生 效 日 期 前

開 課 的 基 金 課 程 ， 仍 按 照 現 行 安 排 。  

 

現 行 安 排  擬 議 優 化 措 施  

a) 資 助 上 限  

- 每 名 申 請 人 10,000 元  - 每 名 申 請 人 20,000 元  

b) 學 員 的 共 付 比 率  

- 課 程 費 用 的 20% - 課 程 費 用 的 20%(適 用 於 第 一 個

10,000 元 )； 及  

- 課 程 費 用 的 40%(適 用 於 第 二 個

10,000 元 ) 

c) 現 時 已 結 束 的 基 金 帳 戶  

- 個 別 帳 戶 結 束 當 日 起 失 效  - 將 獲 重 新 啟 動  

- 可 重 新 申 請 未 動 用 的 結 餘 ， 學 員

的 共 付 比 率 為 20% 

- 將 獲 增 加 10,000 元 資 助，學 員 的

共 付 比 率 為 40% 

d) 年 齡 限 制   

- 18 歲 至 65 歲 之 間  - 18 歲 至 70 歲 之 間  

e) 基 金 課 程 範 疇  

- 在 基 金 八 個 指 定 範 疇 之 內 ；  

- 資 歷 名 冊 下 登 記 的 《能力標準說

明》為本 (「 能 力 為 本 」 )課 程  

 

- 所 有 在 資 歷 名 冊 下 登 記 的 課

程 1，包 括「 能 力 為 本 」課 程、《 通

用 (基 礎 )能 力 說 明 》 為 本 (「 通 用

能 力 為 本 」 )課 程 ； 以 及 分 屬 14
個 學 習 及 培 訓 範 疇 的 非 「 能 力 為

本 」 / 「 通 用 能 力 為 本 」 課 程  

                                                       
1 不 包 括 獲 大 學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的 課 程 和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提 供 的 課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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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行 安 排  擬 議 優 化 措 施  

f) 申 領 有 效 期 、 次 數 上 限 及 其 他 行 政 安 排  

基 金 帳 戶 的 有 效 期  
- 自 開 立 基 金 帳 戶 起 四 年 內  

 
- 不 設 有 效 期  

遞 交 申 領 基 金 申 請 的 最 多 次 數  
- 申 領 四 次  

 
- 不 設 限 制  

申 請 程 序  
- 在 申 請 人 須 在 第 一 項 報 讀 的 基 金

課 程 開 課 前 遞 交 開 戶 申 請   

 
- 申 請 人 可 於 成 功 修 畢 第 一 項 基 金

課 程 後 ， 一 併 遞 交 開 戶 申 請 及 第

一 次 申 領 發 還 費 用 的 申 請 2 

g) 基 金 課 程 的 質 素 保 證 及 保 障 申 請 人 的 措 施   

基 金 課 程 在 資 歷 名 冊 下 登 記  
- 2008 年 5 月 前 未 有 登 記 要 求  

- 自 2008 年 5 月 起 ， 所 有 新 的 基 金

課 程 必 須 已 在 資 歷 名 冊 下 登 記  

 
- 所 有 新 的 基 金 課 程 必 須 已 在 資 歷

名 冊 下 登 記  

- 2008 年 5 月 前 登 記 的 基 金 課 程 須

在 為 期 四 年 的 過 渡 期 內 取 得 資 歷

名 冊 登 記  

基 金 課 程 登 記 的 有 效 期  
- 若 課 程 已 在 資 歷 名 冊 下 登 記，其 基

金 登 記 有 效 期，會 於 其 在 資 歷 名 冊

下 的 登 記 有 效 期 終 止 日 當 天 屆 滿  

- 其 他 基 金 課 程 不 設 登 記 有 效 期   

 

 
- 所 有 基 金 課 程 將 設 有 為 期 四 年 的

登 記 有 效 期 ， 或 直 至 其 在 資 歷 名

冊 下 登 記 的 有 效 期 屆 滿 為 止 ( 以

較 短 時 期 者 為 準 ) 

- 課 程 續 期 程 序 將 實 施 更 嚴 格 的 文

件 審 核 制 度   

遏 止 違 反 基 金 條 款 及 條 件 的 行 為  
- 就 違 反 條 款 及 條 件 發 警 告 信  

- 就 嚴 重 違 規 情 況，取 消 有 關 課 程 的

登 記，或 將 個 案 轉 交 執 法 機 關 展 開

正 式 調 查  

 
- 在 現 行 規 管 措 施 以 外 ， 制 訂 「 受

觀 察 名 單 」 ， 記 錄 屢 次 或 嚴 重 違

反 基 金 條 款 及 條 件 的 培 訓 機 構 ，

並 在 基 金 網 頁 公 布  

 

                                                       
2 為 確 保 優 化 措 施 實 施 後，能 有 效 處 理 大 量 的 申 領 資 助 申 請 及 更 好 地 管 理 大 量 基 金 帳 戶，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成 功 修 畢 一 項 基 金 課 程 後 的 一 年 內 遞 交 申 領 資 助 的 申 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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